
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會議  
參考文件  
 
 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言論自由及其他與聲音廣播持牌機構  
個人意見節目相關的問題  

 
 
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闡 述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(廣 管 局 )就 言 論 自
由、規管電台廣播內容及有關聲音廣播牌照續期事宜的立

場。   
 
 
背景  
 
2 .  由於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(商業電台 )決定終止
與黃毓民先生的合約，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
已就此事對廣播業言論自由的影響 (如有的話 )表示關注。
委員會邀請廣管局從規管角度發表對此事的意見。  
 
 
廣管局的角色及職能  
 
3 .  廣管局是根據《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》 (第 391 章 )
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，負責規管廣播業。該局其中一項主

要職能，是確保廣播內容達到適當標準，保證持牌廣播機

構所提供的服務顧及公眾品味和雅俗標準。  
 
 
廣管局對言論自由的立場  
 
4 .  廣管局一向致力維護言論自由。廣播機構有發表資

訊和意見的權利，而市民則有獲得各類資訊和意見的權

利，二者均不應受到干預。因此，廣管局不會預先檢視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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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任何廣播材料。編輯責任由廣播機構承擔，但他們須

遵守相關法例、牌照條件和廣管局業務守則的節目標準和

廣告標準。  
 
 
電台節目內容的規管  
 
5 .  廣管局主要透過《電台業務守則─節目標準》 (守
則 )，執行電台節目內容的規管工作。除了規管品味和雅
俗標準的規定外，守則亦有條文確保新聞節目、時事節目

和真實題材節目資料準確、處理手法持平和公平。  
 
6 .  關於持平和公平手法，持牌人必須確保新聞節目及

有關公共政策的真實題材節目能夠恰當地持平。持牌人有

責任避免在真實題材節目中對個別人士或團體不公平，尤

其不可使用謬誤資料或歪曲事實。持牌人亦不應錯誤引導

聽眾，以致對節目提及的人士或團體不公平。  
 
7 .  “個人意見節目”是指由主持人或有時候由個別

參與節目人士發表本身意見的節目。雖然廣管局同意，個

人意見節目可能未能達到完全持平的要求，但該局為這類

節目制定一些保障指引。下列規定適用於所有有關香港公

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節目： 
 

( a)  個人意見節目開始時，須清楚說明節目的性質。
例如以下列字句作出宣布：「本節目只反映節目

主持人及／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個人意見。」 
 
(b )  必須尊重事實，任何個人意見不應以虛假證據為

依據。  
 
( c)  節目應提供適當機會，以便其他人可以回應。  
 
(d )  持牌人應注意，任何以系列形式播出的個人意見

節目，皆有需要盡量讓多方面意見得以表達。  
 
8 .  假如市民發現節目內容違反守則規定，可向廣管局

投訴有關廣播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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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黃毓民先生的合約  
 
9 .  《基本法》第 27 條保障本港的言論自由。廣管局
尊重持牌廣播機構的獨立運作和編輯自主權，並依據規管

制度行事。而相關廣播法例、牌照條件或守則沒有就廣播

機構對節目主持人的僱用或解僱作出規管。廣管局不會干

預持牌人挑選節目主持人的決定，也不適宜揣測節目主持

人的僱用或解僱是否等於自我審查，及其對言論自由的影

響。不然的話，市民可能會認為，廣播規管機構就個別節

目主持人的選用向廣播機構施壓。  
 
 
牌照續期  
 
10 .  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6 章 )第 13E(1)條規定，廣管局
須就電台廣播服務牌照的續期和應施加的條款及條件，向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建議。假如廣管局滿意持牌人

的未來投資承諾、持牌人履行相關的牌照條件和業務守則

的情況、和過去的服務質素表現 (考慮公眾意見後 )，該局
便會建議為其聲音廣播牌照續期。現行機制確保持牌人所

提供的服務符合社會大眾的標準和期望。  
 
 
 
 
 
 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 
二零零五年七月  


